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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2017-072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更新财务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2017年第50次会议审核，山东矿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

简称“本次重组” ）已于2017年8月30日获得有条件通过。

因本次重组相关财务数据即将过有效期，为符合相关监管要求，公司会同各中介机

构依据公司及标的公司新一期财务状况对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进行了修订更新。 重组

报告书及相关文件财务数据更新至2017年6月30日，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2017-063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期收到公司董事、总经

理陈刚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其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战略委员会委

员、审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陈刚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

职务。

陈刚先生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

任新的董事。

陈刚先生辞去公司的董事、 总经理职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陈刚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期间的尽职勤勉、辛勤付出及为公司的

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所持乐视网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

有的股票“乐视网”（股票代码：300104）因重大事项停牌。 为使持有该股票

的基金估值更加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投资基

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7]13号）的要求，经与相关基金托

管人协商一致，本公司已于2017年7月7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乐视

网”股票按照22.37元估值。 停牌期间因股本转增和派发现金红利于2017年8

月25日进行了除权除息。现根据《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经营状况，经与相关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7年

10月30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乐视网” 股票重新估值，在上述除权

除息价格的基础上下调30%，即7.82元进行估值。 在“乐视网” 后续停牌期间

发生重大事项时，本公司将会及时修订其估值价格。 自“乐视网” 复牌之日起

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公允价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免长途费)?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

未来表现。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０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盛轴承”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7]172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长盛轴承” ，股票代码为“30071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

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8.56元/股，发行数量为2,5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1,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5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10月27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

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2,469,18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17,028,073.6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0,81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571,926.4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98,01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6,363,102.7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88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36,897.28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1

上海纺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纺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2 2,635.52

2

西安海联房屋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

西安海联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42 2,635.52

3

安徽润泽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安徽润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42 2,635.52

4 深圳市齐心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齐心控股有限公司 142 2,635.52

5 朱军 朱军 142 2,635.52

6 王忠平 王忠平 142 2,635.52

7 彭江 彭江 142 2,635.52

8 徐惠工 徐惠工 142 2,635.52

9 尹江 尹江 142 2,635.52

10 赵强 赵强 142 2,635.52

11 束龙胜 束龙胜 142 2,635.52

12 隋延波 隋延波 142 2,635.52

13 陈树汉 陈树汉 142 2,635.52

14 孙建亚 孙建亚 142 2,635.52

合计 1,988 36,897.28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2,

803股，包销金额为608,823.68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312%。

2017年10月31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

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

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0755-2294006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31日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3,140.79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26 号文核准，本次发

行的主承销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主承销

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振江股份” ，股票代码为“603507”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

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6.25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3,140.79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884.79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60.01%；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56.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9.99%。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13.79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9.99%；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827.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1%。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

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8,187,90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39,932,558.7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2,09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154,941.25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135,16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2,298,055.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2,73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1,820.00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应缴款

金额（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实际配售

金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蔡铭 蔡铭 228 5, 985.00 0 0 0 228

2

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28 5, 985.00 0 0 0 228

3 颜恒 颜恒 228 5, 985.00 0 0 0 228

4 项明之 项明之 228 5, 985.00 0 0 0 228

5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228 5, 985.00 0 0 0 228

6 窦啟玲 窦啟玲 228 5, 985.00 0 0 0 228

7 张飞雁 张飞雁 228 5, 985.00 0 0 0 228

8 鲁力力 鲁力力 228 5, 985.00 0 0 0 228

9 周文彬 周文彬 228 5, 985.00 0 0 0 228

10 杨右贤 杨右贤 228 5, 985.00 0 0 0 228

11

西安海联房屋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

西安海联房屋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228 5, 985.00 0 0 0 228

12

上海砥俊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砥俊瑞安 1 号投资基

金

228 5, 985.00 0 0 0 228

合计 2, 736 71, 820.00 0 0 0 2, 736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 84,829 股，包销金额为 2,226,761.25 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70%。

2017 年 10 月 31 日（T+4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0－87555297、8755772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31

日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4,933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25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 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东宏股份” ， 股票代码为

“603856”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

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

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0.89 元 / 股，发

行数量为 4,933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959.8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973.2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4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93.3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439.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本次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T+2 日）完

成。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

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送

达获配通知。

一、网上网下缴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

供的数据，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一）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4,310,40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82,540,321.3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数量（股）：86,59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943,008.66

（二）网下获配缴款情况

经核查确认，共计 5,182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山东东宏管业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和《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

额缴纳了申购款。 另有 3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

份数量 1,412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15,376.68 元；有 1 个配售对象没

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其未缴足资金部分对应的股份数量 16 股为无效

认购，对应金额为 174.24 元。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931,57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3,704,819.0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数量（股）：1,428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15,550.92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量

（股）

初步获配金额（元）

1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65 6152.85

2 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565 6152.85

3 左洪波 左洪波 282 3070.98

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

称

配售对象名

称

初步获配数量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实际配售数量

（股）

实际配售金额

（元）

放弃认购

数量（股）

1 项明之 项明之 565 6, 152.85 5, 985.00 549 5, 978.61 16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

认购 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 88,022股，包销金额为 958,559.58 元，包销比例为 0.18%。

2017 年 10 月 31 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新

股认购资金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59026623、010-59026625

联系人：股本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10

月

31

日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17年

11月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

券网，网址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中国资本证券网，

网址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广哈通信

（二）股票代码：300711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44,195,954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610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期，新增股

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

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

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

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南云一路16号

联系人：陈晓莹

电话：020-35812888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保荐代表人：杨小虎、李国强

电话：021-22169999

发行人：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31日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８７９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１

，

２０３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股数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８０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４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

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ｇｈｔ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２

，

１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８７５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００．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６６．８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

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星期三）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所持乐视网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

有的股票“乐视网”（股票代码：300104）因重大事项停牌。 为使持有该股票

的基金估值更加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投资基

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7]13号）的要求，经与相关基金托

管人协商一致，本公司已于2017年7月7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乐视

网”股票按照22.37元估值。 停牌期间因股本转增和派发现金红利于2017年8

月25日进行了除权除息。现根据《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经营状况，经与相关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7年

10月30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乐视网” 股票重新估值，在上述除权

除息价格的基础上下调30%，即7.82元进行估值。 在“乐视网” 后续停牌期间

发生重大事项时，本公司将会及时修订其估值价格。 自“乐视网” 复牌之日起

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公允价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免长途费)?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

未来表现。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０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17年

11月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

券网，网址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中国资本证券网，

网址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广哈通信

（二）股票代码：300711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44,195,954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610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期，新增股

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

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

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

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南云一路16号

联系人：陈晓莹

电话：020-35812888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保荐代表人：杨小虎、李国强

电话：021-22169999

发行人：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31日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８７９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１

，

２０３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股数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８０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４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

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ｇｈｔ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２

，

１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８７５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００．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６６．８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

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星期三）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本次公告(2017-199)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7年10月27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7年11

月01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

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

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84114�

21.53335�

34.40694�

14.26659�

11.81804�

14.81297�

12.14812�

14.12074�

10.59118�

6.31549�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

汽解放” ）拟吸收合并一汽解放柳州特种汽

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特” ）。 本次合并

完成后，一汽解放存续，柳特注销，一汽解放

将作为合并后的存续公司承继及承接柳特

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业务、人员、合同及

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

前述事项已经一汽解放第一届董事会

第四次临时会议、柳特 2017 年第 22 次党委

会审议通过，并分别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

和年 10 月 22日获双方股东批准。

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发出的关于本

次合并的债权人通知函之日起 30 日内，未

接到通知函的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

内，可根据有效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

同、协议及其他有效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依

法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 债权人

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

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

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申报或邮寄申报的

方式申报，具体申报方式如下：

债权人为法人的，须同时提供法人营业

执照副本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公司授权委托书；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提供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

须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

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

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联系人：郭凤学

联系方式：0431-85732361

联系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东风大

街 1951号，120 栋，335室 邮编：130000

注：以邮寄方式申报的，请在邮件封面

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邮寄方式的申报时

间以寄出时间为准。

特此公告。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2017年 10月 31日

一 汽 解 放 ： 通 知 债 权 人 公 告

证券代码：

300571

证券简称：平治信息 公告编号：

2017-070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17年中期高比例送转方案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公司股本4000万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

转增4000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8000万股，并据此修改公司章程。 以上议案已

经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8月29日、2017年9月16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53）、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65）。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的手续，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7450789616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盛路9号A18幢5楼518室

法定代表人：郭庆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2年11月25日

营业期限：2002年11月2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服务：互联网出版业务（具体详见《互联网出版许可证》内容，在批准的有

效期内方可经营），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服务（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电信业务（凭有效许可

证经营），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的制作、复制、发行（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成年人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计算

机软、硬件开发；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项目公告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站www.sdcqjy.com�联系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7000号汉峪金谷金融商务中心A2-5号楼18层联系电话：

0531-86196106；联系人：王女士；

编号 项目名称 挂牌价格 项目基本情况 受让条件

SDZR17113

济南市长清区仕湾农业科技开发

园100%国有产权及2181.89万元债

权

6629.71万元

济南市长清区仕湾农业科技开发园注

册资本50万元。

经营范围：食用菌、蔬菜、花卉种

植、开发（不含农作物林木种子）。 （未

取得国家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1．意向受让方须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

2．意向受让方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

3、意向受让方须承诺，《产权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交易价款支付至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

4、意向受让方须承诺，标的企业自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产生的盈利由

原股东享有，亏损由标的企业承担。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

6、一次性支付产权交易价款。

7、本项目交易保证金为人民币1300万元。

证券代码：

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

2017-093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年10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配股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20号，以下简称“批复” ）。 批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原股东配售262,926,000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配股说明书及发行公告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

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实

施本次配股，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